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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展

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满足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

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实公司”）项目开发建设等资金需要，

确保品实公司现金流安全，公司控股子公司品实公司拟申请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实集团”）及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

铁”)存量借款 46.49 亿元（其中珠实集团投入约 23.71 亿元，广州地铁投入约

22.78亿元）展期 3年，借款年利率 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公司控股子公司品实公司向控

股股东珠实集团申请借款展期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珠实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参见“一、关联交

易概述”之（四）。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答恒诚、

伍松涛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根据《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议》，广州地铁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2019 年 2 月 27 日分三次向品实公司发放股东借款本金共计

7,321,971,300元。后根据《广州地铁白云湖车辆段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广

州地铁将其持有的品实公司 51%股权转让给珠实集团，相应转移债权。 

2021年，品实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分别与珠实集团、广州地铁签订了《广州市品实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议》（以下简称“原借款协议”）及《广州市品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明确约定珠实集团对品实公司的借款本金为

3,734,205,363元、广州地铁对品实公司的借款本金为 3,587,765,937元，年利率均

为 7%，借款分批到期。 

根据品实公司实际资金情况及其云湖花城项目后续经营资金需求，借款协议将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清偿借款中的土地出让金尾款部分；于 2023 年 2 月 26 日清偿借

款中的契税部分；故品实公司拟向债权人珠实集团、广州地铁就剩余借款本金申请借

款展期 3年，借款年利率保持 7%不变。 

（二）珠实集团持有本公司 31.10%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公司控

股子公司品实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珠实集团申请借款展期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2022年11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六次会议审议同

意公司《关于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关联董事伍松涛回避表决。 

2022年11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答恒诚、伍松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截至目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法人珠实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委托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详见《关于委托广州

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经营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1-075）。 

2.公司在原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调整2021年度工程建设类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详见《关于调整2021年度工程建设类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2021-

076）。 

3.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下包括本金12.84亿元及其承销费、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珠实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提

供相应反担保。详见《关于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编号：2022-015）。 

4.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珠实集团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其中10亿元



借款额度有效期2年，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六个月；6亿元借款额度有限期1年，单笔

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借款利率不超

过6%。详见《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2-031）。 

5.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珠实集团借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借款额度有

限期1年，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

借款利率不超过6%。详见《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2-

051）。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名称：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三）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29、

30楼 

（四）法定代表人：迟军 

（五）注册资本：800,000.00万人民币 

（六）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

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批

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

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游览景区

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 

（七）财务情况：2021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1,922,263.56万元、净利润为 28,844.07

万元,截至 2021年末，总资产为 14,003,110.04 万元、净资产为 3,385,843.55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八）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珠实集团持有本公司31.10%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本公司关联人，本公

司向其借款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其他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名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三）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号万胜广场 A座 

（四）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五）注册资本：5,842,539.6737万人民币 

（六）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铁路运输辅助

活动;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交通设施维修;仪器仪表修理;电气

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

修理;广播电视设备专业修理;金属制品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停车场服务;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力资源服务（不

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档案整理服务;汽车租赁;工程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电力设施承装、

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经营;货物进出口;铁路机

车车辆维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认证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疗服务。 



（七）财务情况：2021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1,345,937.69 万元、净利润为 35，

235.13万元，截止 2021年末，总资产为 52,693,510.90万元、净资产为 26,477,590.0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四、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品实公司拟与珠实集团签订《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议补

充协议一》，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经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原协议的借

款到期日变更，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1.土地出让金尾款借款的未归还余额（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262,226,737.00元（大写：贰拾贰亿陆仟贰佰贰拾贰万陆仟柒佰叁拾柒元整）到期

日变更为：2025年 12 月 17日。 

2.契税借款的未归还余额（截止 2022年 11月 30日）108,763,263.00 元（大写：

壹亿零捌佰柒拾陆万叁仟贰佰陆拾叁元整）到期日变更为：2026年 2 月 26日。 

3.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

充协议为准。 

（二）品实公司拟与广州地铁签署《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现经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原协议的借

款到期日变更，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1.土地出让金尾款借款的未归还余额（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173,511,963.00元（大写：贰拾壹亿柒仟叁佰伍拾壹万壹仟玖佰陆拾叁元整）到期

日变更为：2025年 12 月 17日。 

2.契税借款的未归还余额（截止 2022年 11月 30日）104,498,037.00 元（大写：

壹亿零肆佰肆拾玖万捌仟零叁拾柒元整）到期日变更为：2026年 2月 26日。 

3.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

充协议为准。 



（三）借款利率根据原借款协议确定，年利率均为 7%，本次借款利率经双方充分

协商确定，结合资金市场情况定价，符合市场原则。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品实公司项目开发建设等资金需要，确保品实

公司现金流安全。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

益，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1日          


